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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蓝科技”）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6 月 1 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5 日 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董事 7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仁贵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收购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

股份的议案》 

1、公司现金收购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股份的交易及后续安

排 

公司拟以 303,398,480 元现金收购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科鼎实”）五十一名股东，即殷晓东、王海东、赵铎、金增伟、李万斌、

杨勇、陈恺、王宁、宁翔、张景鑫、刘爽、屈智慧、田耿、桑志伟、赵建军、杨

柳青、陈伯华、李庆武、田子毅、蔡文博、姜伟、王晨阳、张淑敏、李忠博、宋

慧敏、王世君、方忠新、刘燕臣、姚元义、邱二营、张蒋维、张文、马宁翠、牛

静、杨志浩、刘金伟、樊利民、叶敏、崔艳良、王廷富、罗荣峻、蔡晓波、冯健、

梁煜标、薛冲、张晓光、李俊邑、张舜、吴项林、顾军、徐炳祥（以下合称“转

让方”）合计持有的中科鼎实 21%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转让方中的

每一方转让的股份数量、交易总对价如下： 

序号 转让方 本次转让的股份数（股） 交易总对价（元） 

1 殷晓东 6,219,966 160,824,924 

2 王海东 227,742 5,959,249 

3 赵铎 142,339 3,724,537 

4 金增伟 142,339 3,724,537 

5 李万斌 113,872 2,979,651 

6 杨勇 85,404 2,234,738 



7 陈恺 56,936 1,489,825 

8 王宁 28,469 744,939 

9 宁翔 107,937 2,824,352 

10 张景鑫 86,350 2,259,492 

11 刘爽 86,350 2,259,492 

12 屈智慧 64,762 1,694,606 

13 田耿 64,762 1,694,606 

14 桑志伟 53,969 1,412,189 

15 赵建军 43,175 1,129,746 

16 杨柳青 43,175 1,129,746 

17 陈伯华 43,175 1,129,746 

18 李庆武 43,175 1,129,746 

19 田子毅 32,384 847,381 

20 蔡文博 25,905 677,847 

21 姜伟 21,587 564,860 

22 王晨阳 21,587 564,860 

23 张淑敏 21,587 564,860 

24 李忠博 21,587 564,860 

25 宋慧敏 21,587 564,860 

26 王世君 21,587 564,860 

27 方忠新 21,587 564,860 

28 刘燕臣 21,587 564,860 

29 姚元义 21,587 564,860 

30 邱二营 21,587 564,860 

31 张蒋维 16,191 423,665 

32 张文 12,953 338,937 

33 马宁翠 10,794 282,443 

34 牛静 10,794 282,443 

35 杨志浩 10,794 282,443 

36 刘金伟 10,794 282,443 

37 樊利民 647,624 16,946,161 

38 叶敏 256,142 5,122,840 

39 崔艳良 730,004 14,600,080 

40 王廷富 672,372 13,447,440 

41 罗荣峻 256,142 5,122,840 

42 蔡晓波 256,142 5,122,840 

43 冯健 256,142 5,122,840 

44 梁煜标 192,106 3,842,120 

45 薛冲 192,106 3,842,120 

46 张晓光 192,106 3,842,120 

47 李俊邑 192,106 3,842,120 

48 张舜 366,015 7,320,300 

49 吴项林 134,475 2,689,500 



50 顾军 128,071 2,561,420 

51 徐炳祥 128,071 2,561,420 

合计 12,600,000 303,398,480 

经友好协商，公司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中科鼎实 21%股份的交易总对价为

303,398,480 元，如后续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关于

中科鼎实100%股份的评估报告所载标的股份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

的评估值金额较前述交易总对价金额调整比例不超过 5%，则前述交易总对价金

额将不再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结合发展战略、投资计划和中科鼎实其他股东的协

商情况适时继续收购中科鼎实全部或部分股份。 

2、签署《股份收购协议》 

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公司与殷晓东、王海东、赵铎、金增伟、李万斌、杨

勇、陈恺、王宁、宁翔、张景鑫、刘爽、屈智慧、田耿、桑志伟、赵建军、杨柳

青、陈伯华、李庆武、田子毅、蔡文博、姜伟、王晨阳、张淑敏、李忠博、宋慧

敏、王世君、方忠新、刘燕臣、姚元义、邱二营、张蒋维、张文、马宁翠、牛静、

杨志浩、刘金伟、樊利民、叶敏、崔艳良、王廷富、罗荣峻、蔡晓波、冯健、梁

煜标、薛冲、张晓光、李俊邑、张舜、吴项林、顾军、徐炳祥及中科鼎实拟共同

签署《股份收购协议》，对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对价及支付、标的股份的

过户、登记、交割及期间损益、交割的先决条件、过渡期安排、补偿安排、公司

治理、陈述和保证、不可抗力、违约责任、保密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明确约

定。 

3、授权董事会合法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 

为保证上述交易的顺利实施，授权董事会合法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

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转让方等协商确定并签署上述交易的交

易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向监管机构申请批准、登记、备案本次交

易（如需）；组织并实施上述交易；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上述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收购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

股份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议案》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

科鼎实部分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根据公司与有关各方初步论证、协商后的意

向文件，本次筹划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初步判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需要中国证监会审核。 

公司原计划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根据目前工作进展，交易标的已确定，公司与主要

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已初步达成一致，但交易涉及部分交易对手方仍需一定

的时间就方案的具体细节与交易对方及相关各方进行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现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期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价

异常波动，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6 月 8 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

不超过 6 个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完成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注册资

本、总股本分别由 730,545,885 元、730,545,885 股增加至 876,655,062 元、

876,655,062 股。 

根据上述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30,545,885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76,655,062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30,545,885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76,655,062 股，均为普通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董

事会审议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及《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与殷晓东、王海东等交易对方签署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